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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辯論主義於家事事件之適用 
 

 

 2.1 辯論主義之意義 

「辯論主義」者，乃指事實關係之解明係屬當事人之權能與責任。
1
具體言之，其乃

強調訴訟程序中證據及事實之蒐集與提出，均應由「當事人」（而非「法院」）負責。

基此，其內涵乃被認為包括以下三個命題：
2 

一、第一命題：當事人未主張之事實（或證據），法院不得作為裁判基礎 

換言之，法院不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或證據）。 

二、第二命題：當事人間未爭執之事實，法院應作為裁判基礎 

此一命題主要呈現於「自認」與「擬制自認」之相關規定（民事訴訟法第279、280

條參照）
3
中，具體言之，法院應受當事人「自認」或「擬制自認」之拘束。 

三、第三命題：法院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換言之，證據應由「當事人」蒐集與提出，「法院」不得依職權介入。 

此外，相對於辯論主義，若係強調由法院負責訴訟程序中證據及事實之蒐集與提

出，則稱為「職權探知主義」。其主要內容則為：其一、當事人所未主張之事實（或證

                                                        
1 駱永家，《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收錄於氏著《既判力之研究》，1999年3月11版，頁207。 
2 以下整理自邱聯恭，《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著重於評析其如何受最近立法走向影

響及相關理論背景》，收錄於氏著《程序選擇權論》，2004年9月30日初版三刷，頁99。 
3 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第1項）。當事人於自認有所附加或限制者，應否視有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
斷定之（第2項）。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
之（第3項）。」第280條：「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不爭執者，視同自認。但因
他項陳述可認為爭執者，不在此限（第1項）。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為不知或不記憶之陳述者，
應否視同自認，由法院審酌情形斷定之（第2項）。當事人對於他造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
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但不到場之當事

人係依公示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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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院亦得作為裁判基礎。其二、當事人間未爭執之事實，法院均得調查其真偽，

以決定是否作為裁判基礎（亦即法院不受當事人「自認」或「擬制自認」之拘束）。其

三、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
4 

 2.2 辯論主義於家事事件之適用 

學者指出，家事事件多與身分關係之判斷有關而涉及公益，縱係過去民事訴訟法人

事訴訟程序之規定，對於辯論主義之適用，亦多所限制（如民事訴訟法第574條第2項、

第594條、第575條第1項、第595條等規定）。為更能妥善統合處理家事訴訟及非訟事件，

並保護受裁判效力所及第三人，家事事件法原則上乃排除「辯論主義」之適用，換言之，

即採用「職權探知主義」。
5
茲區分為「總則之規定」及「家事訴訟程序與家事非訟程序

之特別規定」二者，說明如下： 

 2.2.1 總則之規定 

就「辯論主義」和「職權探知主義」於家事訴訟事件之適用，家事事件法於總則有

如下之規定： 
 

 家事事件法第10條 
Ⅰ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法

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Ⅱ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

第二節有關爭點簡化協議、第三節有關事實證據之規定。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適用

前項之規定： 
一 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 
二 有害當事人或關係人人格權之虞。 
三 當事人自認及不爭執之事實顯與事實不符。 
四 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 

Ⅲ第一項情形，法院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 
 

                                                        
4 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論》，元照出版，2012年10月初版第1刷，頁194。 
5 沈冠伶，《家事事件之類型及統合處理》，月旦法學教室第119期，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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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由 
一、家事事件多與身分關係有關，並涉及公益，故在審理程序中，為求法院裁判與事實

相符，並保護受裁判效力所及之利害關係第三人，及便於統合處理家事紛爭，爰採

行職權探知主義，於本條第一項明訂法院得視個案具體情形所需，斟酌當事人所未

提出之事實，並於未能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獲得心證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惟法

律另有特別規定時，則應限制法院依職權斟酌事實或調查證據之權限。 
二、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因當事人本有處分權限，自

得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編第一章第二節有關爭點簡化協議、第三節有關事實證據之

規定，即採行協同主義，原則上有關事實證據之蒐集，應由當事人為之，法院不依

職權介入；但為保護當事人程序及實體利益，法院仍得運用訴訟指揮為必要之闡

明，或為防止突襲性裁判，發現真實，於未能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得心證時，在保

障當事人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下，可以斟酌當事人所未主張而於法院已顯著或為

其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或依職權調查證據。此外，其事件內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如涉及家庭暴力或可能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有害當事人或關係人人格權之虞；

當事人自認及不爭執之事實，顯與調查之事實結果不符；或是綜合各種具體客觀情

事，認為法院不介入探知，將顯失公平時，仍應適用第一項之規定，由法院依職權

調查證據、斟酌事實，以維護當事人或關係人之權益。 
三、本條第一項規定雖擴大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斟酌事實之權限，惟此情形涉及當事

人或關係人權益，自應使其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以避免發生突襲性裁判。 

    深入分析 

 家事事件程序應適用之程序法理 
上開家事事件法第10條係規定於總則，換言之，無論係「家事訴訟程序」或「家事

非訟程序」，皆有其適用。基此，可歸納出家事事件程序應適用之程序法理如下： 
原則：適用「職權探知主義」（第1項）。換言之，其一、法院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

出之事實。其二、法院不受當事人「自認」或「擬制自認」之拘束。其三、法院得依

職權調查證據。 
 惟應注意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斟酌事實時應使當事人或關係人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

機會，以避免發生突襲性裁判（第3項）。 
 例外：離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 
原則：適用「協同主義」（「辯論主義」）（第2項本文、立法理由第二點）。 
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爭點簡化協議」之規定。具體言之，當事人成立爭點簡

化協議者，包括「爭執」或「不爭執」之事項，法院均應受其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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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事實證據」之規定。具體言之，原則上有關事實證據之

蒐集，應由當事人為之，法院不依職權介入；但為保護當事人程序及實體利益，

法院仍得運用訴訟指揮為必要之闡明，或為防止突襲性裁判，發現真實，於未

能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得心證時，在保障當事人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會下，可

以斟酌當事人所未主張而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民事訴訟法第

278條參照），或依職權調查證據（同法第288條參照）。 
例外：回歸「職權探知主義」（第2項但書）。 
涉及家庭暴力或有危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之虞。 
有害當事人或關係人人格權之虞。 
當事人自認及不爭執之事實顯與事實不符。 
依其他情形顯失公平。 

 「（修正）辯論主義」與「協同主義」之論爭 
在過去，一般認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我國亦係採取「辯論主義」之立法例。

惟於歷經民國89年與92年兩次大規模之修正後，究竟目前我國之民事訴訟法是否仍係

以「辯論主義」為原則？或者說，目前我國法所謂之「辯論主義」，與傳統辯論主義

之內涵是否仍完全相同？抑或於內涵上已有所轉化？學說上產生極大之爭論，茲說明

如下： 
「協同主義」說：6有學者認為，在新法之下，我國之辯論主義宜改稱為「協同主義」，

而強調事實與證據應由當事人與法院協同發現之。具體言之，其主張於原則上，仍

應由當事人負責事實及證據之蒐集與提出，法院不依職權介入；但為保護當事人程序

及實體利益，若法院未能由當事人聲明之證據得心證，在法院已藉由「闡明」或「公

開心證」方式賦予當事人「程序保障」，而能夠避免「突襲性裁判」
7
發生之前提下，

得依職權蒐集及審酌事實與證據。8 
 此外，學者並以民事訴訟法第278條：「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

                                                        
6 以下整理自邱聯恭，《處分權主義、辯論主義之新容貌及機能演變──著重於評析其如何受最近立法走向影

響及相關理論背景》，收錄於氏著《程序選擇權論》，2004年9月30日初版三刷，頁99以下。 
7 「突襲性裁判」者，係指「當事人依照程序進行之過程，不能合理地預測法院裁判之內容或判斷過程」。見沈

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收錄於氏著《訴訟權保障與訴訟外裁判處理》，元照出版，2006年4月初

版第1刷，頁21。此外，邱聯恭老師尚將突襲性裁判區分為「發現真實的突襲」、「促進訴訟的突襲」與「法
律適用的突襲」等不同類型。見邱聯恭，《值得當事人信賴的真實》，收錄於氏著《程序制度機能論》，2002
年1月20日初版五刷，頁5-8；邱聯恭，《司法之現代化與律師之任務》，收錄於氏著《司法之現代化與程序

法》，2001年10月初版七刷，頁122、145。 
8 雖然包括邱聯恭老師、許士宦老師與沈冠伶老師在內的台大學者，在著作中仍經常使用「辯論主義」
這個名詞，但老師們在這邊所說的「辯論主義」，其實多係指邱聯恭老師所倡導之「協同主義」，與

傳統辯論主義之內涵已有所不同，讀者於閱讀相關文獻時，宜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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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舉證（第1項）。前項事實，雖非當事人提出者，亦得斟酌之。但裁判前應令當

事人就其事實有辯論之機會（第2項）。」與同法第288條：「法院不能依當事人聲明

之證據而得心證，為發現真實認為必要時，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第1項）。依前項規

定為調查時，應令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第2項）。」之規定作為本說之法律依

據。9 
「（修正）辯論主義」說：惟亦有學者基於我國實務法官公信力、法官員額、素質

及工作能量、負擔及其他未廣泛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制度等周邊因素考量，認為於現

階段，仍以修正辯論主義之見解，較符合法官、律師及當事人間之需求平衡10，進而

主張我國民事訴訟法目前仍應以「辯論主義」（或「修正辯論主義」）為原則。基此，

其乃針對上開民事訴訟法第278條與第288條之規定為限縮解釋11： 
 首先，針對民事訴訟法第278條，其認為該條所謂「事實於法院已顯著」者，應限

於「公眾週知」之事實12；至於所謂「法院於職務上所已知」之事實，則不應包括

「法官之私知」或「在一般財產事件中，非屬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卻恣

意為職權調查所獲之資料」。換言之，就此類事實，即使經法院闡明，亦不能採

為裁判基礎。13 
 次就同法第288條，其主張關於法院得否依職權調查證據之問題，應區分下列不同

事件類型加以判斷：14 
就「法有明文」之事件，乃法院「應職權調查證據」（筆者按：如「家事非訟事

件」，見家事事件法第78條之規定，詳後述）。 
「依職權審酌事實之事件」（筆者按：如「家事事件」，見上述家事事件法第10
條之規定）與「依職權審查事項」（如訴訟要件），皆屬「得職權調查證據」之

類型，惟其中若有與公益關聯性較強者，可考慮往「法官裁量權至零」之方向

發展，而使法官無裁量不行使其調查證據職權之餘地。 

                                                        
9 蓋此二規定乃容許法院於一定情況下，得依職權審酌與蒐集事實及證據，惟應先保障當事人辯論或陳
述意見之機會，以避免「突襲性裁判」之發生，此正好與邱聯恭老師「協同主義」之理念相符。 

10 姜世明，《法官私知之可利用性》，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元照出版，2009年5月初版第1
刷，頁65。 

11 蓋如前所述，辯論主義之第一命題與第三命題乃強調法院不得依職權審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亦
不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惟此二規定卻容許法院於一定情況下，得依職權審酌與蒐集事實及證據，若予

以擴大解釋，即有可能造成辯論主義之第一、三命題之連帶崩解。 
12 姜世明，《法官私知之可利用性》，收錄於氏著《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元照出版，2009年5月初版第1

刷，頁62。 
13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2012年11月一版一刷，新學林出版，頁42。 
14 以下整理自姜世明，《再論程序法律安定性之終結者？以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八條之理論難題為中心──

評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七六四號民事判決》，收錄於氏著《民事證據法實例研習暨判決評釋》，

新學林出版，2006年11月一版一刷，頁23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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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叮嚀 

在其他一般事件，若屬「涉及公益之事件」（例如撤銷股東會決議事件）或「有

武器不平等之虞之事件」（例如公害、醫療、產品責任事件）等類似事件，則

允許法院「得職權調查證據」。至於其他類型事件，則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

亦即，除非存在「當事人主觀上駑鈍或受外力牽制」或「法院自己欠缺判斷能

力而需求鑑定」等情況，否則法院「不得職權調查證據」。 
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之詮釋：如前所述，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規定，離

婚、終止收養關係、分割遺產或其他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原則上並不適用同條第1
項所定之「職權探知主義」，而應回歸適用（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事實證據」

之規定，其立法理由乃明確宣示此即採行「協同主義」，故法院於保障當事人辯論

或陳述意見之機會下，可以斟酌當事人所未主張而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已知

之事實，或依職權調查證據。 
 不過，畢竟本項規定之文義僅止於「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節有關事實證據之規

定」，故針對此類當事人得處分之事項，法院究應適用「協同主義」或「（修正）

辯論主義」加以審理？應仍存在爭議之空間，如姜世明老師即謂：「在家事訴訟事

件，乃將辯論主義加以修正，原則上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得依職權調

查證據。但依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對於離婚及家事財產性事件等類又採行較傾向

於民事訴訟法所採之修正辯論主義（立法理由卻稱之為協同主義），而又有但書規

定，以致對於此類事證蒐集權限易產生向職權性傾斜之混淆。」15 
 

 
 
 

  在此提醒讀者，雖然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1項係規定法院「得」斟酌當事人所

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惟從本條採用職權探知主義係為保護公益及第

三人利益之立法意旨觀之，應解為該項原則並非只是表示法院享有探知事證之「權

限」而已，更意味著於必要情形，法院負有依職權探知事證之「義務」。16許士宦

老師並指出：「於具體事件，事實審有無探知之必要性及是否行滿足必要性之職權

探知，係屬法律問題，而非僅事實問題，得為第三審之判斷對象。」17申言之，若

事實審法院違背前揭依職權探知事證之「義務」，當事人得據以上訴第三審。 
 

                                                        
15 姜世明，《只緣深陷法理迷霧中──談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併之難題》，月旦法學教室第150期，

頁19。 
16 許士宦，《家事審判之事證蒐集原則（上）》，月旦法學教室第133期，頁45。 
17 許士宦，《家事審判之事證蒐集原則（上）》，月旦法學教室第133期，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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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家事訴訟程序與家事非訟程序之特別規定 

於「家事訴訟程序」與「家事非訟程序」，家事事件法亦針對個別事件設有相關規

定，茲分述如下： 

一、家事訴訟程序 

 家事事件法第58條 
 關於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之規定，在撤銷婚姻，於構成撤銷婚姻之原因、事實，
及在確認婚姻無效或婚姻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於確認婚姻無效或婚姻不存在及婚姻有

效或存在之原因、事實，不適用之。 
 

立法理由 
為維持婚姻制度，並兼公益之維護，關於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之規定，

於構成撤銷婚姻之原因事實，凡得證明撤銷婚姻原因存在之事實，以及確認婚姻無效或

確認婚姻不存在之原因事實，包括可資證明兩造並未結婚、結婚方式不備以及違反近親

結婚限制等事實在內，均無適用之餘地。亦即雖當事人一方於上揭情形主張此等原因事

實，而經他造對之於訴訟中為自認或不爭執，然主張原因事實之該造仍不能引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七十九條或第二百八十條等規定，而得卸免就其主張事實所應負擔之舉證責

任。至於當事人所主張前述各該原因事實以外之事實，如經他造為訴訟上自認或不爭執

者，則仍當有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規定之適用。  

本條重點有二，茲分別說明如下： 

其一、本條規範內容並未包括「離婚之訴」，乃不同於過去民事訴訟法第574條第2

項之規定。換言之，於現行法下，「離婚之訴」原則上似應「完全」適用「辯論主義」

（「協同主義」）之三個命題（家事事件法第10條第2項參照）。學者指出，此係由於

當事人得協議決定是否離婚，而對於婚姻關係之解消享有完全處分權，因此，當事人應

亦得決定於離婚之訴以何事由作為離婚裁判之依據，以尊重其自主決定權。
18

惟就此，

學說、實務上存在重大爭議，容後詳述。 

其二、根據本條之反面解釋，於「撤銷婚姻之訴」，「構成維持婚姻之原因、事實」

仍應適用「辯論主義」之第二命題，亦即仍有「自認」與「擬制自認」規定之適用。就

此，本條立法理由亦已點明：「至於當事人所主張前述各該原因事實以外之事實，如經

他造為訴訟上自認或不爭執者，則仍當有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規定之適用。」 

                                                        
18 沈冠伶，《家事事件之類型及統合處理》，月旦法學教室第119期，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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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新舊法比較——辯論主義第二命題於婚姻訴訟事件之適用   
   新舊法 
爭點 

民事訴訟法 家事事件法 

辯論主義第二

命題於婚姻訴

訟事件之適用 

第574條第2項： 
 關於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

之規定，在撤銷婚姻、離婚或夫妻同

居之訴，於撤銷婚姻、離婚或拒絕同

居之原因、事實，不適用之；在婚姻

無效或確認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訴，

於婚姻無效或不成立及婚姻有效或成

立之原因、事實，不適用之。 

第58條： 
 關於訴訟上自認及不爭執事實之效力

之規定，在撤銷婚姻，於構成撤銷婚

姻之原因、事實，及在確認婚姻無效或

婚姻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於確認

婚姻無效或婚姻不存在及婚姻有效或

存在之原因、事實，不適用之。 

◆新舊法主要有下列之不同點應予注意： 
 新舊法最大之差異，在於新法已排除「離婚之訴」之適用，再配合新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觀

察，可知於新法下，「離婚之訴」原則上似應「完全」適用「辯論主義」（「協同主義」）之

三個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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